附件

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办理规定

一、办理内容

《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以下简称《岗位证》）的办理（含变更、换发、补办和注销）。

　　二、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四）《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卫生部令90号）；

（五）《广东省药品零售企业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现场检查项目》；

（六）《深圳市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验收标准（2013年修订）》；

（七）《关于做好广东省药学技术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粤食药监人〔2009〕119号）

　　三、办理岗位

　　企业负责人、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管理员、处方审核员、中药饮片调剂员、验收员、养护员、保管员（储存员）、采购员、销售员、营业员等岗位。

四、办理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免费办理。

五、办理条件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应具备执业药师资格。

（二）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或质量负责人应具备执业药师资格或药师（含）以上药学专业技术职称。企业质量负责人应有1年以上（含）药品经营质量管理工作经验。

（三）处方审核员应具备执业药师资格，并注册到门店。

（四）中药饮片调剂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中医药学中专以上学历；
2.具备中药学专业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具备中药调剂员资格。

（五）质量管理员、验收员、养护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药学或者医学、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学历并取得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GSP岗位证书》（以下简称《GSP岗位证书》）；

2.具有药学专业技术职称并取得《GSP岗位证书》。

（六）保管员（储存员）应当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取得《GSP岗位证书》
（七）营业员、销售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参加企业自行组织或具备资质的培训机构培训；

2.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

（八）采购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药学或者医学、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学历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2.具有药学专业技术职称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从事中药饮片采购人员应具有中药学中专以上学历或者具有中药学专业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九）《岗位证》申请人未在其他单位兼职。质量管理岗位、处方审核岗位的职责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代为履行。

（十）国家有继续教育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申请材料

（一）申请《岗位证》需提交的材料：

　　1.《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申请表》（原件1份）；

　　2.身份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3.国家承认学历的学历证明（复印件1份，验原件）；

4.对应岗位的培训合格证明或《GSP岗位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

　　5.健康证明文件（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的具有健康体检服务资格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健康体检表》；体检除常规项目外，应加做肠道致病菌、胸透以及转氨酶；体检时间应在申请日期一年以内；采购员和销售员无需体检。）（复印件1份，验原件）；

6.《药品经营许可证》（新开办药店需提交有效的同意筹建的批复）（复印件1份，验原件）；

　　7．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还应提交的材料（复印件1份，验原件）：

　　执业药师资格证及注册证。

　　8．质量负责人还应提交以下材料之一（复印件1份，验原件）：

　　（1）执业药师资格证及注册证；

　　（2）药学（中药学）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9.处方审核员还应提交的材料（复印件1份，验原件）：

　　执业药师资格证及注册证。

　　10.中药饮片调剂员还应提交下列材料之一（复印件1份，验原件）：

　　（1）国家承认学历的中医药学中专以上学历证明或者中药学专业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中药调剂员岗位的《职业资格证书》。

　　11．质量管理员、验收员、养护员还应提交下列材料之一（复印件1份，验原件）：

　　（1）国家承认学历的药学或者医学、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学历证明和《GSP岗位证书》；

　　（2）药学（中药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GSP岗位证书》；

　　有中药饮片经营范围的，质量管理员和验收员应提供中医药学中专以上学历或中药学专业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GSP岗位证书》。

　　12.保管员（储存员）还应提交下列材料（复印件1份，验原件）：

　　高中以上(含高中)文化程度的毕业证书和《GSP岗位证书》。

　　13.营业员、销售员还应提交的材料（复印件1份，验原件）：

　　高中以上(含高中)文化程度的学历证书，对应岗位的培训合格证明或《职业资格证书》。

　　14.采购员还应提交下列材料之一（复印件1份，验原件）：

　　（1）药学或者医学、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学历和《职业资格证书》；

　　（2）药学专业技术职称和《职业资格证书》。

有中药饮片经营范围的，采购员应提供中医药学中专以上学历或中药学专业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二）申请《岗位证》变更（变更岗位类型）需提交的材料：

　　1．《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变更申请表》（原件1份）；

　　2．《岗位证》（原件、复印件各1份）；《岗位证》原件遗失的，应提交在《深圳特区报》或《深圳商报》、《深圳晚报》、《晶报》上刊登的遗失声明（复印件1份，验原件）；

　　3．健康证明文件（变更为采购员和销售员的除外）（复印件1份，验原件）；

　　4．对应岗位的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验原件）；

　　5．对应岗位的培训合格证明，申请人为执业药师的，只需提交注册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三）申请《岗位证》换证需提交的材料（岗位证有效期满前6个月内）：

　　1.《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换证申请表》（原件1份）；

　　2.《岗位证》（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

　　3.健康证明文件（采购员和销售员除外）（复印件1份，验原件）；

4.对应岗位的培训和继续培训证明；申请人为执业药师的，只需提交注册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四）申请《岗位证》补办需提交的材料：

　　1.《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补证申请表》（原件1份）；

　　2.在《深圳特区报》或《深圳商报》、《深圳晚报》、《晶报》上刊登的遗失声明（复印件1份，验原件）。

　　（五）申请《岗位证》注销需提交的材料：

　　1.《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注销申请表》（原件1份，企业负责人、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处方审核员需到原药店所在辖区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2.《岗位证》（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原件遗失的，应提交在《深圳特区报》或《深圳商报》、《深圳晚报》、《晶报》上刊登的遗失声明（复印件1份，验原件）。

　　注：以上材料属于复印件的，须加盖公章或由本人签名。

七、申请表格

　　1.《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申请表》； 

　　2.《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变更申请表》； 

　　3.《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换证申请表》； 

　　4.《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补证申请表》； 

　　5.《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注销申请表》。 

上述表格可到深圳市药师注册管理中心窗口免费领取，也可登录深圳市药师注册管理中心网站免费下载。 

八、申请受理部门 

深圳市药师注册管理中心

九、登记备案部门 

深圳市药师注册管理中心

十、办理程序 

　　申请人登录深圳市药师注册管理中心网站进行网上申报后，向受理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受理部门进行材料审核→符合的，发给《岗位证》；不符合的，予以告知。 

　　十一、办理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十二、证件及有效期限 

　　《岗位证》有效期5年；变更、换发《岗位证》有效期限不超过岗位所在药品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补办《岗位证》的有效期限与原证相同。 

　　十三、办证费用 

　　免费。

网上申报流水号：         
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申请表

以下内容可电脑打印或由申请人填写（请用黑色或者蓝黑色墨水笔认真书写，不得涂改）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贴3.3cm×4.8cm

红底免冠近照一张）

	职  称
	
	学  历
	
	所学专业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身份证号
	
	
	
	
	
	
	
	
	
	
	
	
	
	
	
	
	
	
	户口所在地
	
	

	执业类别
	中药学   □

药  学   □  

其  他   □
	岗位

类别
	
	执业

资格
	执业药师 □

无       □
	资格

证号
	

	执业单位
	
	药品经营许可证编号
	

	单位地址
	
	单位

性质
	批发企业 □

个体药店 □ 

连锁药店 □
	邮政

编码
	

	经营类别
	处方药、(甲、乙)类非处方药 □

乙类非处方药               □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个人简历

（从高中起）
	

	近三年专业培训记录
	

	申请人声明
	本申请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和照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关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审批意见
	                                         （管理部门盖章）

	备注
	申请表中有“□”的栏目，请在相应项划“∨”。
职称是指主任药师、副主任药师、主管药师、药师。

岗位类别是指企业负责人、质量部门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处方审核员、质量管理员、中药饮片调剂员、验收员、养护员、保管员（储存员）、采购员、销售员、营业员。
执业单位请填写到具体门店。

提供材料属复印件的，请使用A4型纸打印或复印。复印件均须提供原件核对，复印件加盖公章或由负责人签字，原件核对后退回。
药品零售企业负责人、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管理员）和处方审核员须本人到窗口办理《岗位证》，其余岗位可委托他人代办（代办岗位须填写授权委托书）。


 网上申报流水号：         
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变更申请表

以下内容可电脑打印或由申请人填写（请用黑色或者蓝黑色墨水笔认真书写，不得涂改）
	姓名
	
	原岗位证编号
	
	出生年月
	
	照

片

（贴3.3cm×4.8cm

红底免冠近照一张）

	职称
	
	学历
	
	所学专业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身份证号
	
	
	
	
	
	
	
	
	
	
	
	
	
	
	
	
	
	
	户口所在地
	
	

	原项目
	执业类别
	药  学 □

中药学 □

其  他 □
	岗位

类别
	
	执业

资格
	执业药师 □

无    □
	资格

证号
	

	
	执业单位
	
	单位性质
	个体药店 □

连锁药店 □

批发企业 □

	变更项目
	执业类别
	药学   □

中药学 □

其他   □
	岗位

类别
	
	执业

资格
	执业药师 □

无     □
	资格证号
	

	
	执业单位
	
	经营许可证编号
	
	单位性质
	个体药店 □

连锁药店 □

批发企业 □

	
	单位地址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申请人声明
	本申请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申请材料和照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关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审批

意见
	                                        （管理部门盖章）    

	备注
	1、申请表中有“□”的栏目，请在相应项划“∨”。
2、职称是指主任药师、副主任药师、主管药师、药师、。
3、岗位类别是指企业负责人、质量部门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处方审核员、质量管理员、中药饮片调剂员、验收员、养护员、保管员（储存员）、采购员、销售员、营业员。

4、执业单位请填写到具体门店。

5、提供材料属复印件的，请使用A4型纸打印或复印。复印件均须提供原件核对，复印件加盖公章或由负责人签字，原件核对后退回。

6、药品零售企业负责人、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管理员）和处方审核员须本人到窗口办理《岗位证》，其余岗位可授权委托代办（委托书模板附后）


原上岗证编号:                                  网上申报流水号：          

   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换证申请表

       以下内容可电脑打印或由申请人填写（请用黑色或者蓝黑色墨水笔认真书写，不得涂改）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贴3.3cm×4.8cm

红底免冠近照一张）

	职  称
	
	学  历
	
	所学专业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身份证号
	
	
	
	
	
	
	
	
	
	
	
	
	
	
	
	
	
	
	户口所在地
	
	

	执业类别
	药  学   □

中药学   □

其  他   □
	岗位

类别
	
	执业

资格
	执业药师 □

   无    □
	资格

证号
	

	执业单位
	
	药品经营许可证编号
	

	单位地址
	
	单位性质
	个体药店 □

连锁药店 □

批发企业 □
	邮政编码
	

	经营类别
	处方药,(甲,乙)类非处方药   □

乙类非处方药               □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个人

简历

（从高中起）
	

	近三年专业培训记录
	

	申请人声明
	本申请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和照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关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审批

意见
	                                         （管理部门盖章）

	备注
	1、申请表中有“□”的栏目，请在相应项划“∨”。
2、职称是指主任药师、副主任药师、主管药师、药师。
3、岗位类别是指企业负责人、质量部门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处方审核员、质量管理员、中药饮片调剂员、验收员、养护员、保管员（储存员）、采购员、销售员、营业员。

4、执业单位请填写到具体门店。

5、提供材料属复印件的，请使用A4型纸打印或复印。复印件均须提供原件核对，复印件加盖公章或由负责人签字，原件核对后退回。

6、药品零售企业负责人、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管理员）和处方审核员须本人到窗口办理《岗位证》，其余岗位可授权委托代办（委托书模板附后）


 网上申报流水号：                 

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补证申请表

以下内容可电脑打印或由申请人填写（请用黑色或者蓝黑色墨水笔认真书写，不得涂改）
	姓名
	
	岗位证编号
	

	执业单位
	
	执业岗位
	

	身份证号
	
	
	
	
	
	
	
	
	
	
	
	
	
	
	
	
	
	

	补办理由
	

	执业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属遗失补办的，粘贴报纸刊登的遗失声明
	报纸名称：                                   刊登日期：                       

（粘贴处）

	审批意见
	                                           （管理部门盖章）

	备注
	


网上申请号：                 
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注销申请表 
以下内容可电脑打印或由申请人填写(请用黑色或者蓝黑色墨水笔认真书写，不得涂改) 
	姓    名
	
	岗位证编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执业单位
	
	执业岗位
	

	注销事由
	

	辖区药监部门
意见
	（盖章）                     

	审批机关意见
	　　　　　　　　　　　　　　　　　　　　　　（签章）

	

	本人办理  □                     委托办理  □

	被委托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申请办理《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注销，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已从原执业单位离职，并已依法解除劳动关系。本人与原执业单位劳动关系的解除，以及其他经济等法律纠纷概由本  

    人负责依法处理，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本人自愿申请办理《深圳市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注销，并同意深圳市药师注册管理中心公示注销本人原《深圳市
    药品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证》。
三、本人愿接受深圳市药师注册管理中心的监督和管理，及承担因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申请人：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被委托人：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 1 —   


